德安县丰林工业新区亿阳路以北、兴业路以西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方案

德自然资让字〔2022〕10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39号令）、《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国土资〔2006〕114号）、《江西省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统一网上交易管理办法》《江西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德安县人民政府抄告单（德府办抄字〔2022〕10号）要求，经县自然资源局集体研究，拟对德安县丰林工业新区亿阳路以北、兴业路以西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公开挂牌出让。

一、出让地块概况

该地块位于德安县丰林工业新区亿阳路以北、兴业路以西。宗地面积23792.21平方米（约35.6883亩），规划用途为工业用地，来源为2017年第四批次集镇建设用地19794.63平方米，2018年第五批次集镇建设用地3997.58平方米。

二、土地使用条件

（一）该宗地只能按照德安县人民政府批准的条件实施。

（二）用地范围的定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后30日内，县自然资源局和竞得人依照勘测定界图界址点标示坐标实地验明各界址点界桩，并按约定时间内交付给买受人使用。

（三）土地用途：工业用地（标准地）。

（四）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50年。
（五）竞得人在宗地上的一切活动，如有损坏或者破坏周边环境和设施，以及人为工程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使国家或个人遭受损失的，由竞得人负责赔偿。

（六）涉及绿化、市容、卫生、环境、消防和交通等必须符合国家和部门的有关规定。

（七）竞得人无特殊原因超过一年未动工开发建设的，必须交纳成交额20%的土地闲置费；超过两年未动工开发建设的，县人民政府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

（八）该工业项目为“标准地”，行业分类为纺织业。“标准地”指标要求按以下数据执行：投资强度≥160万元/亩；亩均税收≥5万元/亩；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0.2吨标煤/万元；单位工业增加值排放≤120吨/万元；R&D经费支出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1%。
三、规划设计条件 

（一）容积率≥1.0,建筑密度≥40%,绿地率≤20%。
（二）建筑间距及建筑红线退让：

1.建筑正南北向间距：多层不少于1.0：1.2，侧向间距应满足管道埋设、消防、通风等要求；

2.建筑退让：详见平面图；

3.工业项目所需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得超过总用地面积7%，且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建筑面积不超过项目总建筑面积的20%，管理层宿舍可设计成一室一厅一卫，每套建筑面积不得超过45平方米；夫妻房不得超过50平方米，夫妻房可设计成一室一厅一卫一厨。管理层宿舍和夫妻房不得超过员工宿舍总建筑面积的三分之一。严禁在工业项目用地范围建造成套住宅、专家楼、宾馆、招待所和培训中心等非生产配套设施。

（三）企业厂区规划方案、绿化施工图电子版和纸质文本报送至县自然资源局审批。

（四）出入口：亿阳路（实际以文本审核为准）。

（五）停车位：企业须依据自身生产需要，在厂区内留足满足各类型停车的停车位。

（六）未尽事宜，按照国家相关规范、《江西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则（2014版）》并参照《德安县工业建设项目规划许可办法》要求执行。
（七）规划红线图及其设计内容由县高新区和县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

四、出让方式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39号令）、《江西省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统一网上交易管理办法》《江西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规则》，为达到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原则，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在江西省公共资源电子交易平台-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采用挂牌方式出让。

五、起拍价、及竞买保证金的确定

挂牌起始价为5.6万元/亩，不设置底价。保证金按出让起始价总额40%缴纳，加价幅度每次不低于1.0万元/亩。

六、竞买人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以参加竞买，可单独竞买，也可联合竞买。
七、资格审查
根据《江西省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统一网上交易管理办法》《江西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规则》，本次土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实行竞得入选人资格后审制度，即竞买申请人在网上交易系统按规定递交竞买申请并交纳了竞买保证金后，系统将自动默认竞买申请人具有竞买资格，出让人只对网上交易的竞得入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如因竞得入选人的资格审查未通过造成本次出让地块不成交的，由竞得入选人自行承当相应责任。

八、成交确认书和出让合同的签订

出让地块成交之时签订《成交确认书》（竞买保证金转作受让地块定金）。竞买人按照成交确认书约定的时间，与德安县自然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受让地块定金转作土地出让价款）。
九、手续办理

受让人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及相关税费后，可到县自然资源局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领取《不动产权证》。

十、方案执行单位
德安县自然资源局  
2022年3月17日



